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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

快递形式收到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陈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江先生因个人原因

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陈江

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常务副总裁

2025年10月15

日

2027年12月5

日

个人原因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陈江先生已按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其

离任不会影响董事会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完成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的补选工作，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事项。

陈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常务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陈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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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情侣南路1号仁恒滨海中心5座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7,810,8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47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旭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陈江先生、董事戴绍宏先生、董事盛剑明先生、董事武有先生、

独立董事张霞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冠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长陈旭先生暂代董事会秘书职务并出席会议；总裁麻华先生、副总裁刘会平先生及财务总

监谭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607,915 99.7428 1,159,780 0.2479 43,200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572,115 99.7351 1,201,880 0.2569 36,900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563,515 99.7333 1,210,480 0.2587 36,900 0.008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072,035 99.6282 1,664,880 0.3558 73,980 0.016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515,035 99.7229 1,201,880 0.2569 93,980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6,564,515 99.7335 1,201,380 0.2568 45,000 0.0097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5,767,155 99.5631 1,615,880 0.3454 427,860 0.09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5,666,980 97.8846 1,159,780 2.0393 43,200 0.0761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55,631,180 97.8217 1,201,880 2.1133 36,900 0.0650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55,622,580 97.8066 1,210,480 2.1285 36,900 0.0649

4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的议案》

55,131,100 96.9423 1,664,880 2.9275 73,980 0.1302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议案》

55,574,100 97.7213 1,201,880 2.1133 93,980 0.1654

6

《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55,623,580 97.8083 1,201,380 2.1125 45,000 0.0792

7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54,826,220 96.4062 1,615,880 2.8413 427,860 0.75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经与会股东投票表决，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李艾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

601919

公告编号：

2025-050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5,924,873,037 38.25%

2 HKSCC�Nominees�Limited 2,871,155,814 18.54%

3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04,700,000 5.20%

4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704,746,860 4.55%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3,927,475 2.41%

6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30,454,271 1.49%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7,290,285 1.40%

8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20,665,811 0.78%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8,155,419 0.7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7,606,495 0.50%

注：

1、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亦为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2、“持股比例” ，按公司截至2025年10月10日的总股本15,489,754,739股计算。“股份种类” 中，

A股指人民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

3、截至2025年10月10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 ）直接持有公

司704,746,860股A股股份，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924,873,037

股A股股份， 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Peaktrade� Investments� Limited间接持有公司221,672,000股H

股股份，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58,328,000股H股股份；中远

海运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7,009,619,897股， 约占公司截至2025年10月10日总股本

的45.25%。 其中， 中远海运集团附属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380,000,000股H股股份， 包含在HKSCC�

Nominees� Limited持股总数中。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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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5年5月28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批准了《关于给予董事

会回购公司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授

权公司董事会回购不超过该决议案获股东会批准通过时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10%的A股股份及H股总

数10%的H股股份，并具体办理A股、H股回购相关事宜。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

媒体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远海控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公司拟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场内回购H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

14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49）。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 ）。 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债权人为

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公司不承

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1月29日

2、申报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58号8楼

3、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21-60298620

5、邮编：200080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每日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

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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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3 － 2025/10/24 2025/10/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5年5月28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并经2025年8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489,754,73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674,262,653.84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3 － 2025/10/24 2025/10/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相关事项， 请查阅本公司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

//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H股股东通函、公告。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具体规定为：

（1）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

称“国税函[2009]47号《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0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该类股东

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

(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

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

执行。

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

（“沪股通股东” ），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财税[2014]81号《通知》” ）的规定，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04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

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

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上述股东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

股税前人民币0.56元，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公共关系部

联系电话：021-60298620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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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思诚路1515号1号楼2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985,8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788%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5,912,660股，即总股本108,000,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2,087,34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董事长WONG� YIN� YEE（黄雁夷）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41,510 99.9366 29,100 0.0415 15,203 0.0219

2、议案名称：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36,410 99.9294 29,200 0.0417 20,203 0.0289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36,810 99.9299 28,300 0.0404 20,703 0.02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735,110 94.3158 29,100 3.7335 15,203 1.9507

2

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730,010 93.6615 29,200 3.7464 20,203 2.5921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730,410 93.7128 28,300 3.6309 20,703 2.65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1、议案2、议案3对

应的关联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士永、李博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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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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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自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9月26日， 以下简称

“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就核

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5年9月30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合计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一）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其他非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之外的内幕交易核查对象共有3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但总体金

额均较小。

其中2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公司股票行为。经核查，其交易行为均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实施，其发生时点均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之前，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其中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有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经核查，其主要交易发生在知悉股权激励事宜

之前，少量交易发生在知悉公司准备启动股权激励之后。根据其书面说明及承诺，由于其本人并不参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因此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具体安排、实施时间、核心要素、方

案内容并不知悉，该等交易完全基于个人对风电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发展前景和公开披露信息独立判

断而实施，其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或建议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

利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备案制度》及相关公

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

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

露的情形。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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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以下简称“自

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10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该10人均非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其中3名核查对象在知悉内幕信息之后到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相

关公告前，进行了买卖公司股票的交易。结合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交易记录，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

投资决策。 其买卖股票时仅知悉公司未来会实施激励计划，但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的详细方案及具体

的实施时间，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有限，该等交易行为系由于其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不熟

悉、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所致，不存在主观故意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

幕交易的情形。上述核查对象自愿将其自内幕信息知情之日起至草案公告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所得

收益赠与公司。其他7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均发生在知悉股权激励事项之前，其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完全基于其对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二级市场行情的个人判断所进行的

独立投资决策，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不存在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

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

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主观

故意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

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047

证券简称：龙芯中科 公告编号：

2025-039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路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龙芯产业园2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9

普通股股东人数 3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3,990,1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3,990,1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84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84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842,192 99.9393 132,490 0.0543 15,434 0.006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866,492 98.7197 3,107,733 1.2737 15,891 0.006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0,574,960 98.6002 3,399,265 1.3931 15,891 0.0067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648,987 99.8601 272,312 0.1116 68,817 0.028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188,383 99.2615 1,774,129 0.7271 27,604 0.011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209,019 99.2700 1,749,726 0.7171 31,371 0.012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2,212,506 99.2714 1,748,365 0.7165 29,245 0.01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8.01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42,949,464 99.573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4,175,223 92.4468 272,312 6.0294 68,817 1.5238

5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714,619 60.1064 1,774,129 39.2823 27,604 0.6113

6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2,735,255 60.5633 1,749,726 38.7420 31,371 0.6947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2,738,742 60.6405 1,748,365 38.7118 29,245 0.64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3、5-7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荣胜、郑晴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5-069

债券代码：

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5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培桓先生主持召

开，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证监

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其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行使，并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拟修订、制定部分管理制度。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5年10月31日14:3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5-072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3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31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0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

1、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已经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参见2025年10

月16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08 家家悦 2025/10/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10月28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8层

(三)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

过传真方式（联系方式见后）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准备复印件一份、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准备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持股凭证；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持股凭证。

注：如通过邮件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联系方式

见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并在参会时请携带上述规定的登记文件交与会务人员。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凭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登记

文件原件入场。

(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为期半日，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承生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A座8层

邮箱：jiajiayue@jiajiayue.com.cn

联系电话：0631-5220641

邮编：264200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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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5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爱国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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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

部分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

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

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章程指引》” ）等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其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相应废止。

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勤勉尽责履行监督职能，继续对公司经营、公司财务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履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

新规定，并结合上述取消监事会事项，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因本次修订所涉及的条目较多，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中，涉及“监事会” 、“监事” 的表述删除或者修改为“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

员会成员” ，以及其他非实质性修订，如相关章节、条款及交叉引用所涉及序号根据上述内容做的相应

调整等，因不涉及实质性变更，不再逐项列示。 本次章程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修订、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自身

实际情况，拟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具体如下表：

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是否需要提交

股东会审议

1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2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3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修订 是

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否

5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是

6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修订 是

7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修订 是

8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修订 否

9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 修订 是

10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修订 否

11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12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13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1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 否

15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6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7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修订 否

18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9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修订 否

20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 否

21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修订 否

22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修订 是

23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制定 是

2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制定 否

上述修订、新增的公司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部分制度尚需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